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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8097]1.1 编制目的
高效有序应对突发地质灾害，提升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水平，最大限度地保障全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6468]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江苏省防洪条例（修正）》（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7号，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05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连云港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连云港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连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连云区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596]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连云区行政区域内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山体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突发地质灾害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2923]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保障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把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2、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和单位作用，做到统一领导指挥，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协同联动，形成应急工作合力。
3、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坚持属地为主、条块结合的应急工作机制，按照突发地质灾害等级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做到及时、快速、准确应对。
[bookmark: _Toc30443]1.5 连云区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分析
截止2023年8月，连云区共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点17处，其中地质灾害类型：崩塌13处、滑坡4处，危害类型规模：大型2处、中型11处、小型4处（具体详见附表），威胁人口约172人，潜在经济损失约4074万元。滑坡、崩塌隐患主要分布在云台山、连岛的废弃（关闭）矿山和工程建设切坡点，地面沉降隐患主要分布在连云新城等围填海区域。连云区区域地质条件复杂，是我市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重点防治区域，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部分隐患点紧邻居民区、城市主干道等人口集中区，危险性和突发性较大。
连云区地质灾害主要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地质灾害规模一般，类型以滑坡、崩塌为主，其中尤以崩塌为主，突发性强；二是多发生于山地丘陵地区，且受人类工程活动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云台山地区，历史上不规范开山采石、工程建设切坡和周围居民在残破山体上切、填建房，是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人为诱因；三是地质灾害发生季节性特征明显，地质灾害发生数量与降雨量、降雨强度和极端气候有着直接关系，重点防范期为6-9月份。
[bookmark: _Toc9756]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当发生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突发地质灾害时，区政府成立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灾害发生地乡街（功能板块）响应成立乡街（功能板块）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29048]2.1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常务副区长或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必要时，区长担任指挥长。
副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区长，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主要负责人、区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责人。
成员：区应急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经济发展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教育局、连云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气象局、区电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供电公司营电室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
指挥长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市局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督促、指导各乡街（功能板块）以及区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工作。
副指挥长主要职责：协助指挥长进行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2861]2.2 办事机构及职责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为联络员。
主要职责：协助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督办落实，负责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承担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及其办公室文件、文稿的办理和会务工作，完成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542]2.3 成员单位及职责
区应急管理局：承担应急值守工作，综合研判灾害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汇总灾情信息和依法统一发布灾情；组织协调区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按程序提请、衔接驻连部队、武警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会同有关方面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组织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调拨和紧急配送，管理、分配省、市下拨和区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工作；负责提出区级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和动用决策，组织编制区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会同区经济发展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确定年度购置计划，根据需要下达动用指令。。
区委宣传部：负责会同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灾情及其应急救援情况的新闻发布工作；统筹协调应急救援的宣传报道，统一安排新闻媒体采访，做好舆情收集分析和舆论引导管控。
区经济发展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协调安排省、市级财政投入的救灾和应急处置项目，并监督实施；负责按需求做好区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区应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并协助做好救灾物资的紧急配送。
区教育局：负责指导受灾害威胁区域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区政府部署安排做好学校师生疏散转移；协调因灾损毁校舍修复和教育、教学资源调配，妥善解决灾区学生就学问题。
连云公安分局：负责协助灾害发生地及有关部门动员受灾害威胁区域人员疏散转移，情况危急时，依法强制组织避灾疏散；组织警力做好灾区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组织指导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资金保障工作；协助区应急管理局做好省、市下拨资金的分配和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点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提供灾害发生地地质背景、地质灾害调查等基础数据，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组织地质灾害应急专家会商研判灾情及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技术建议；指导开展灾区及周边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工作，防范次生地质灾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指导开展灾区危房调查，及时消除可能造成二次危害的隐患，协助做好危房人员的疏散转移；组织协调灾区供水、供气等公共设施的保护和抢修工作，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区交通局：负责组织指导抢修因灾损毁的道路和设施；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做好应急救援车辆的通行保障和服务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指导排查水利工程险患和抢修因灾损毁的水利设施；承担灾区相关水情和汛情的监测和通报，做好因突发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组织指导受灾害威胁区域景区、景点游客疏散转移和险患排查；指导景区、景点对游客进行必要的突发地质灾害风险提示和应急知识教育。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受灾害威胁区域医疗场所人员疏散转移；统筹协调灾区医疗救治工作，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区气象局：负责监测预报灾区气象条件和天气趋势，为地质灾害体的应急监测和预警预报提供所需的气象资料，协助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制作、发布救援现场二次或次生突发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区电信局：负责组织协调抢修因灾损毁的通信设施，尽快恢复灾区通信；做好应急处置和救援过程中公众通信网的应急通信保障组织工作。
连云港武警部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协同公安部门维护当地秩序，保卫重要目标。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加人员搜救、应急排险等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交警连云大队：统筹协调有关路段的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保证应急救援人员、车辆、机械等通行畅通。
市供电公司营电室：负责组织指导抢修因灾损毁的电力设施，尽快恢复灾区生产和生活用电；承担应急处置和救援的电力保障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可增加部分成员单位，参与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9808]3 突发地质灾害等级
突发地质灾害按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大小分为特大型（Ⅰ级）、大型（Ⅱ级）、中型（Ⅲ级）、小型（Ⅳ级）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24624]3.1 特大型突发地质灾害（Ⅰ级）
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为特大型突发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14547]3.2 大型突发地质灾害（Ⅱ级）
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为大型突发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2690]3.3 中型突发地质灾害（Ⅲ级）
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突发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9531]3.4 小型突发地质灾害（Ⅳ级）
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突发地质灾害。
以上所称的“以上”包含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含本数。
[bookmark: _Toc32718]4 预防和预警
在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前，严格落实各项预防措施，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启动相关预警响应。
[bookmark: _Toc8623]4.1 预防措施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会同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于每年初编制连云区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标明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类型、分布以及防灾责任人，说明主要威胁对象和范围，明确重点防范期和区域，提出年度工作目标，制订具体有效的预防措施，报区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bookmark: _Toc3888]4.2 风险预警
4.2.1 预警信息发布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会同区气象局，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地质灾害进行分析研判，形成预警信息，主要内容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风险等级以及空间范围等。预警信息等级由高至低分为Ⅰ级（红色）、Ⅱ级（橙色）、Ⅲ级（黄色）和Ⅳ级（蓝色），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签后发布。
Ⅰ级（红色）和Ⅱ级（橙色）预警信息：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
Ⅲ级（黄色）和Ⅳ级（蓝色）预警信息：区政府受委托的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发。
预警信息通过电话、传真、报刊、手机短信、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公开播发。各乡街（功能板块）负责组织落实预警信息在基层的传播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及区气象局要加强对预警信息的动态管理，适时调整预警等级，更新预警信息内容。
区应急管理局24小时值班电话：0518-81886661；81888055（备用）
4.2.2 预警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自动启动相应的预警响应，立即进入预警状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响应工作。
（一）Ⅳ级（蓝色）预警响应
实行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区气象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趋势，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各乡街、村（居）群测群防人员加大对预警区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再排查和巡查监测力度；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准备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的准备工作。
（二）Ⅲ级（黄色）预警响应
在Ⅳ级（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实行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带班值班；区气象局、农业农村局加强对雨情、水情的动态监测和收集，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各乡街、村（居）群测群防人员对预警区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24小时巡查监测；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联合开展突发地质灾害趋势会商，组织动员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三）Ⅱ级（橙色）预警响应
在Ⅲ级（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气象局、农业农村局加密监测和收集雨情、水情，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必要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指导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险情处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相关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
（四）Ⅰ级（红色）预警响应
在Ⅱ级（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气象局、农业农村局实时监测和收集雨情、水情，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指导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突发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必要时，区应急管理局门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组织指导应急救援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进驻预警区。
4.2.3 预警响应调整和终止
预警响应视气象条件以及实时雨情、水情监测情况随预警信息等级动态调整，可逐步升（降）级。当预警区内发生突发地质灾害时，在预警响应的基础上，根据突发地质灾害等级启动相应应急响应。
超出突发地质灾害预警时限未再发布新的预警信息，预警响应自动终止，并由原预警信息发布单位解除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1872]5 应急处置和救援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根据灾害等级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必要时报请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bookmark: _Toc32216]5.1 灾情报告
5.1.1 速报
小型及以上突发地质灾害，灾害发生地乡街（功能板块）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向区政府和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报告速报有关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应在接报后1小时内将灾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速报内容主要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发生时间、地点、类型、等级、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可能的引发因素、发展趋势以及先期处置情况等。
5.1.2 续报和终报
根据突发地质灾害发展变化以及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进展，原速报单位要及时做好有关情况的续报和终报工作。
[bookmark: _Toc23771]5.2 先期处置
灾害发生地乡街（功能板块）、村（社区）及有关责任单位发现或接报突发地质灾害后，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开展调查，采取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封锁进出道路等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和防范二次或次生灾害。情况紧急时，可先行组织搜救被困或失联人员和疏散转移受灾害威胁区域人员。
[bookmark: _Toc6671]5.3 应急响应
当出现地质灾害灾情时，启动区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同时上报市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
5.3.1  Ⅰ、Ⅱ级应急响应
发生特大型、大型突发地质灾害时，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启动Ⅰ级和Ⅱ级应急响应，并向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请示报告，请求指导和支援。同时设立现场指挥机构，负责现场指挥，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调查、应急监测、应急排险、人员搜救、安置救助、道路抢修、设施维护等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应急指挥、技术支撑、救援协调、救灾救助、新闻宣传、综合保障等工作组，分工组织实施。现场指挥机构指挥长和各工作组组长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指挥长任命。
5.3.2  Ⅲ级应急响应
发生中型突发地质灾害时，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各方应急力量开展应急调查、应急监测、应急排险、人员搜救、安置救助、道路抢修、设施维护等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区政府及市应急管理局报告有关情况。必要时，报请市应急管理局派出工作组赶赴地质灾害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及其成员单位，在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及其现场指挥机构的领导、指挥下，参与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5.3.3  Ⅳ级应急响应
发生小型突发地质灾害时，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组织、协调各方应急力量开展应急调查、应急监测、应急排险、人员搜救、安置救助、道路抢修、设施维护等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市政府及应急管理等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根据应急响应工作需要或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请求，市有关部门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7373]5.4 响应终止
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完成，经有关专家会商或鉴定突发地质灾害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由原启动应急响应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2865]5.5 调查评估
特大型、大型、中型突发地质灾害，由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区政府，组织专家对受灾情况进行调查和核实，评估造成的损失，提交调查报告。小型突发地质灾害，由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和灾害发生地乡街（功能板块）政府，组织专家对受灾情况进行调查和核实，评估造成的损失，提交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15327]6 应急保障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的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共同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有关部门对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bookmark: _Toc22773][bookmark: _Hlk46156428]6.1 平台保障
[bookmark: _GoBack]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等部门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并推进应急指挥平台对接，完善业务系统，不断提高信息化和可视化水平。应急指挥平台应设置指挥大厅、会商室和值班室等固定办公场所，配备互联互通的视频会商系统，确保后方与突发地质灾害现场能够实现远程视频会商。
[bookmark: _Toc2466]6.2 队伍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在依靠区综合救援队、区消防救援队伍、驻连部队等救援主力军的同时，充分发挥各乡街（功能板块）及各成员单位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建立各类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自愿者队伍，提高先期处置和快速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7482]6.3 资金保障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救灾补助等资金由区财政按有关规定安排。发生突发地质灾害时，区财政局应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及时拨付有关资金。
[bookmark: _Toc31047]6.4 物资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提出救灾物资储备需求，组织编制本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会同区经济发展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年度购置计划，并由区经济发展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救灾物资。发生突发地质灾害时，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动用决策，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保证救灾物资的供应。（详细物资表见附件2）
[bookmark: _Toc18833]6.5 技术保障
各有关单位、部门要加大对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以及应急处置和救援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装备建设和技能培训，增强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突发地质灾害应对能力。
[bookmark: _Toc28819]7 附则
[bookmark: _Toc9305]7.1 责任与奖惩
对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给予表彰与奖励。对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中失职、渎职的人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32084]7.2 预案编制与管理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和日常管理，并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工作实际，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各乡街（功能板块）可参照本预案，制定完善行政区域内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督促辖区内村（社区）编制单点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方案。
[bookmark: _Toc2415]7.3 预案演练
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不同规模的应急演练，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通过演练，锻炼应急队伍，熟悉应急指挥程序，检验和完善预案。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区级应急演练工作，各乡街（功能板块）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应急演练工作。
[bookmark: _Toc1068]7.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连云区突发地质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联系方式

	序 号
	单 位
	应急值班电话
	传 真

	1
	政府办
	82310892
	82324019

	2
	教育局
	82305848
	82305848

	3
	林业和海洋局
	82310330
	82324630

	4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震局）
	82310479
	82316159

	5
	农业农村局
	80625688
	80625687

	6
	应急管理局
	81886661
	81888057

	7
	连云公安分局
	82230148
	82230148

	8
	交警连云大队
	82324122
	82307110

	9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分局
	82320369
	82320356

	10
	人武部
	82310620
	/



附件2：
连云区突发地质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物资装备统计表

	序号
	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所处位置
	

	1
	军用帐篷
	个
	5
	应急局仓库
	

	2
	简易折叠床
	个
	8
	应急局仓库
	

	3
	军用被/褥
	件
	15
	应急局仓库
	

	4
	睡袋
	个
	70
	应急局仓库
	

	5
	登山绳索带钢丝
	根
	8
	应急局仓库
	

	6
	统一电瓶
	个
	2
	应急局仓库
	

	7
	应急户外充电手电筒
	个
	5
	应急局仓库
	

	8
	便携式移动照明灯发电机
	台
	1
	应急局仓库
	

	9
	对讲机
	台
	9
	应急局仓库
	

	10
	车载电台
	台
	1
	应急局仓库
	

	11
	救援人员救援套装
	件
	10
	应急局仓库
	

	12
	铁锹
	把
	320
	应急局仓库
	

	13
	高倍率望远镜
	个
	1
	应急局仓库
	

	14
	LED手电筒
	只
	31
	应急局仓库
	




附件3：
名词术语解释
地质灾害基本概念：《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其中，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属于突发（性）地质灾害，地裂缝和地面沉降属于缓变（性）地质灾害。
1.崩塌
陡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或其他外力参与下，突然脱离母体，发生以竖向为主的运动，并堆积在坡脚的动力地质现象。
2.滑坡
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或有其他因素参与影响下，沿地质弱面发生向下、向外滑动，尤以向外滑动为主的变形破坏。通常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岩土体的滑动过程，另一是指滑动的岩土体及所形成的堆积体。
3.地面塌陷
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凹陷、坑洞的一种动力地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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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3年度连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点汇总表

	序号
	坐标
	详细位置
	灾害
类型
	危险性
等级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
财产
（万元）
	监测人
	乡(镇)防灾责任人
	县(区)防灾责任人
	备注

	
	经度
	纬度
	
	
	
	
	
	姓名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1
	119°21′10.7″
	34°45′0.1″
	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刘沟小区西北侧
	滑坡
	中等
	9
	300
	程琪
	13675293028
	吴安生
	人武部部长
	1896130328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2
	119°28′51.4″
	34°44′58.9″
	连云区连岛街道环岛路南大嘴段
	崩塌
	中等
	8
	200
	苏正军
	15996119778
	刘瑞
	委员
	1889662778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3
	119°26′40.5″
	34°46′8.9″
	连云区连岛街道西连岛安置小区东侧
	崩塌
	大
	50
	1000
	谭广军
	15861207716
	刘瑞
	委员
	1889662778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4
	119°26′53.2″
	34°44′0.8″
	连云区连云街道中云路云台山隧道北出口西侧100米处、150处、200米处
	崩塌
	中等
	9
	500
	席凤玲
	18352818630
	王林
	武装部长
	19826108901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5
	119°28′10.3″
	34°43′11.2″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一、二组
	崩塌
	中等
	8
	100
	张立扬
	13775487200
	程广建
	副主任
	1385129562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6
	119°28′10.3″
	34°43′4.2″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三组
	滑坡
	小
	6
	100
	张强
	13775588043
	程广建
	副主任
	1385129562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一般

	7
	119°24′16.3″
	34°42′17.2″
	连云区宿城街道留云岭村西
	滑坡
	中等
	12
	100
	刘广龙
	13776592307
	林剑
	副主任
	153968889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8
	119°26′41.2″
	34°42′5.4″
	连云区宿城街道东崖屋村船山景区北侧
	崩塌
	小
	7
	24
	夏正义
	13851282961
	林剑
	副主任
	153968889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一般

	9
	119°26′14.3″
	34°40′57.0″
	连云区宿城街道高庄村南山湾组西南侧
	崩塌
	小
	9
	100
	杨浩
	18360695557
	林剑
	副主任
	153968889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一般

	10
	119°25′51.7″
	34°42′38.2″
	连云区宿城街道大竹园村西北
	崩塌
	中等
	2
	50
	张秀忠
	15312138268
	林剑
	副主任
	153968889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1
	119°20′52.0″
	34°43′50.7″
	连云区墟沟街道金源金凤凰城三期北侧
	崩塌
	小
	5
	50
	潘冬梅
	13775485790
	相雷
	副主任
	13511567414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一般

	12
	119°24′43.1″
	34°44′2.6″
	连云区连云街道庞沟桥环山路
	崩塌
	中等
	5
	100
	龚炳成
	19351860799
	王林
	武装部长
	19826108901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3
	119°24′47″
	″34°39′20″
	连云区板桥街道利民小区北西侧
	滑坡
	中等
	9
	100
	张志刚
	13056093577
	陈鑫
	宣传委员
	18795518577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4
	119°21′0.0″
	34°44′0.2″
	连云区墟沟街道西小山路15号西园社区强华小区
	崩塌
	中等
	5
	100
	孙白雪
	17551575401
	相雷
	副主任
	13511567414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5
	119°28′46.1″
	34°42′28.9″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海滨大道黄窝-高公岛
	崩塌
	中等
	5
	100
	惠志华
	13815653611
	程广建
	副主任
	13851295628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6
	119°21′2.5″
	34°43′13.2″
	连云区云山街道永晋大酒店东北侧、体育馆东侧
	崩塌
	大
	20
	1000
	韩小军
	19901530032
	祁楠林
	人武部部长
	15195716992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17
	119°24′43.1″
	34°41′25.6″
	连云区云山街道黄崖采石场东端刘广洋住宅东北侧
	崩塌
	中等
	3
	150
	徐新君
	13905136772
	祁楠林
	人武部部长
	15195716992
	吴洋
	常务副区长
	13905125699
	重要




